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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青岛迈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完成报告 

 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： 

青岛迈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辅导对象”或

“公司”)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

市。华兴证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辅导机构”或“本公司”）

作为辅导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首次

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》等有关规定,以及《首次公

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辅导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《辅导协议》）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。现就辅导期

内开展辅导工作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辅导期内工作开展情况 

2021 年 11 月 3 日，本公司与辅导对象签署了辅导协议，并

按照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》等相关规定及双

方约定开展辅导工作。自 2021 年 11 月 8 日（辅导受理之日）至

本报告出具日，本公司共开展了十八期辅导工作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辅导工作主要内容 

1、开展尽职调查工作 

辅导工作小组向公司发送全面的尽职调查清单，搜集公司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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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沿革、业务技术、财务会计等方面的基础资料，并对上述资料

进行整理和分析，系统、深入地了解公司的基本情况和业务发展

情况。在前期尽职调查的基础上，辅导工作小组通过现场查阅相

关底稿资料、访谈公司相关人员、走访公司主要客户、供应商等

方式进一步搜集和整理各项尽职调查资料，对辅导对象的财务会

计情况、业务技术情况、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等进行核查。 

2、组织日常辅导交流及自学 

辅导工作小组通过持续向辅导对象传阅最新证券市场相关

法律法规文件等方式组织辅导对象开展自学，并通过召开中介协

调会等方式对辅导对象就上市政策、审核流程等相关情况进行交

流与答疑，加深其对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市场规范运作的理解，

督促辅导对象持续完善和执行内部决策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，保

证财务信息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。 

3、梳理并督促公司整改问题 

辅导工作小组通过与公司管理层和相关人员讨论、向公司发

送专项备忘录等方式持续推进尽职调查工作，针对公司财务审计、

业务模式、法律合规等方面的问题，加以论证并提出相关解决方

案，并督促公司对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的专项问题进行规范，严

格落实各项内部控制制度，确保公司内部控制有效运行。 

4、开展集中辅导培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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辅导期内，辅导机构协调其他中介机构对接受辅导人员开展

全面集中辅导培训，就公司治理结构、规范运作、改制上市重点

财务问题、信息披露、廉洁文化建设等内容进行讲解，确信其理

解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对于公司合规经营的重要作用。 

（二）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

辅导工作期间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和北京

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均积极配合辅导工作小组开展辅导工作。在各

机构的协助下，辅导工作小组根据有关法规要求和辅导协议的约

定，持续关注公司的经营业绩和合规情况，有序开展辅导工作。 

（三）接受辅导的人员 

接受辅导的人员为辅导对象的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持有百

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，具体如下： 

序号 姓名 职务 

1 于锋 

董事长、总经理；持股 5%以上股东；持股 5%以

上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；实际控

制人 

2 孔繁斌 董事、副总经理；持股 5%以上股东 

3 刘春杰 董事、副总经理 

4 葛英姿 董事 

5 马高峰 董事 

6 张树明 独立董事 

7 丁香乾 独立董事 

8 张式军 独立董事 

9 李准 副总经理 

10 牟霆 副总经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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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宋晓天 副总经理 

12 韩同战 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、财务负责人 

13 诸葛忠 持股 5%以上股东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法定代表人 

14 隋晓 持股 5%以上股东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法定代表人 

15 方文君 持股 5%以上股东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派代表 

 

二、辅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改进情况 

（一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规划 

辅导期初期，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最终确定。辅导机

构向公司介绍和宣贯了募投项目和募集资金的相关监管规定，并

会同公司结合行业及市场发展趋势、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及财务状

况等研究确定了募投项目方案，并协助公司充分论证募投项目的

必要性和可行性。在确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，公司已按要求完

成了相关项目的投资备案工作。 

（二）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 

辅导期内,鉴于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新《公司法》正式施行,

依据《关于新<公司法>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》《上

市公司章程指引》等相关法规及指引的具体要求，辅导机构督促

公司取消监事会，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权，保证公

司治理结构持续符合法规要求。此外，辅导期内，辅导机构协同

其他证券服务机构持续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，结合证券监管规则

等协助公司进一步完善各项内控制度，确保公司规范运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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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辅导工作效果 

（一）辅导机构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的执行情况 

辅导机构与辅导对象签订辅导协议后，委派了经验丰富的工

作人员组成辅导工作小组承担具体的辅导工作。辅导工作小组根

据监管的要求和辅导协议的约定，在对辅导对象进行尽职调查的

基础上，结合辅导对象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辅导计划，

通过审阅公司内部文件、搜集相关外部资料、与内外部人员进行

访谈等方式，细致、全面地考察了公司经营管理、规范运作的基

本情况。辅导工作小组就有关问题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专题讨论，

对公司运营过程中存在的有关问题提出了完善建议。 

在提交辅导备案申请时，辅导机构委派的辅导工作小组人员

为方科、毕少愚、许涵卿、刘俊岐，其中辅导工作小组负责人为

方科。辅导期内，由于辅导工作需要和个人工作变动，辅导人员

发生变更。辅导人员变更后,辅导机构参与辅导的人员为荆健、

毕少愚、赵鹏、卢奕、张亚奇、杜博翔、龚翰，其中由荆健担任

辅导工作小组负责人，负责协调辅导工作的有关事宜。上述辅导

人员均具备相关法律、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,有较强的

敬业精神,均未同时承担四家以上公司的上市辅导工作。辅导人

员变更后仍按照辅导计划严格执行、勤勉尽责、诚实信用地做好

辅导对象的辅导工作，未对辅导工作的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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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规范公司治理结构、会计基础工作、内部控制制度情

况 

一是公司治理结构方面：辅导对象建立健全了符合上市公司

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，股东会、董事会能够按照相关法律、行政

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规则及制度赋

予的职权独立规范运作、履行各自的权利并承担相关义务。公司

的管理层遵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《总经理工作细则》、

《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》等相关制度的要求行使职权。 

二是会计基础工作方面：辅导对象设置了专门会计机构、配

备专业的会计人员、制定了各项会计制度。辅导对象的会计师就

其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三是内部控制制度方面：为保证日常业务有序进行和持续发

展，结合行业特性、自身特点及以往的运营管理经验，制定了涵

盖人事、财务、生产、研发、采购、销售等各个具体方面的管理

制度，确保公司各项工作都有章可循，风险可控，规范运行。辅

导对象的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。 

（三）辅导对象的相关人员掌握证券市场制度规则情况 

经过辅导培训，辅导对象及其相关人员已掌握了证券市场在

发行上市、规范运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则知识，增强了法制

观念和诚信意识，能够正确理解上市有关的法律、法规和规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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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解作为公众公司在规范运作、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

任、义务以及法律后果情况。 

（四）辅导对象及其相关人员了解证券市场概况情况 

经过辅导培训，辅导对象及其相关人员已充分掌握证券市场

概况，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市场发展历史、多层次资本市场各板块

的特点和属性、构成要素和功能，掌握了拟上市板块的定位及相

关监管要求。 

四、结论 

经辅导，本公司认为，辅导对象具备成为上市公司应有的公

司治理结构、会计基础工作、内部控制制度，充分了解多层次资

本市场各板块的特点和属性；辅导对象及其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

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已全面掌握发行上

市、规范运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则、知悉信息披露和履行承

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，树立了进入证券市场的诚信意识、自律

意识和法治意识。 

特此报告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




